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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選輯 
 

 

※110 年度台上字第 2393 號判決 

1. 按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

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揆其旨趣乃因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，意在使人類互盡保

護之義務，倘違反之，致損害他人權利，與親自加害無異，自應使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. 所謂「保護他人之法律」，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、態樣、整體結構、體系價值、所欲產生之

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；凡以禁止侵害行為，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，不問係直

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，均屬之。 

3. 準此，苟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，致生損害於他人，即推定為有過失，損害與違反

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間復具有因果關係者，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4. 加害人須舉證對於法律之違反無過失，或對於權益之侵害，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，始得推翻法

律關於過失推定之規定。 

 

 


